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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还发现，崔永元在网上发布的最高法院相
关副卷材料也来源于王林清。王林清被调出合议庭
后，无权调阅该案案卷材料。2018年8月，王林清谎
称经程某某同意，从书记员李某某处骗取了案卷副
卷，并用手机偷拍了部分材料，通过微信发给赵发
琦；2018年12月28日，崔永元将相关内容在互联网
上发布。据王林清向联合调查组讲述，他还给崔永
元提供了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信件及部分材料。经
国家保密部门鉴定，王林清拍摄、后在网上流出的案
卷材料中涉及国家秘密。鉴于王林清的行为已涉嫌
犯罪，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其立案侦查。

联合调查组认为，“卷宗丢失”等问题暴露出最
高法院内部案卷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在工作人员报
告“卷宗丢失”后，相关责任人没有按规定及时上
报，也未及时启动调查问责程序；保密规定也有落
实不到位的问题，给一些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两起案件审理是否公正问题

联合调查组对“凯奇莱案”和“山西王见刚与王
永安纠纷案”的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审查，调阅了
两案全部案卷材料，询问了两案有关当事人、案件
承办人、合议庭成员以及其他有关人员，经综合审
查判断，得出了具体、明确的调查结论。

联合调查组认定，首先，“凯奇莱案”的案涉合
同应为合作勘查合同，而非探矿权转让合同。合同
内容主要围绕双方如何联合勘查煤炭资源，约定
合作方式、权益比例、勘查费用、成果处置等，未
就探矿权转让作出明确表述。最高法院终审判
决将该合同认定为合作勘查合同是正确的。其
次，案涉合作勘查合同是有效的。该合同是双方
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认定双方存在恶意串通行
为，同时，合作勘查合同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生效的合同，有关
行政规章也没有规定此类合同备案后才能生效，
合同本身亦不存在影响合同效力的其他法定情
形。最高法院终审判决认定上述合同有效是正
确的。其三，应当根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确定
各方违约责任。凯奇莱公司逾期付款、不足额付
款，西勘院对同一项目另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并履
行，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应根据合同约定和法
律规定分别承担违约责任。由于凯奇莱公司明
确要求西勘院承担违约责任，而后者没有要求前
者承担违约责任，故最高法院根据双方诉讼请求
认定西勘院违约并判令承担违约责任，并无不
当。其四，案涉《合作勘查合同书》约定的主要内
容已经西勘院与第三方另行签订合同并实际履
行完毕。最高法院鉴于凯奇莱公司坚持其继续
履行的诉讼请求不变，而作出继续履行合同的判
决，有相关法律依据。其五，凯奇莱公司主张探
矿权于法无据。案涉合同中没有关于探矿权转
让的明确约定，且探矿权转让合同必须经批准才
能生效，凯奇莱公司要求将探矿权转入其名下没
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法院判决驳回凯奇莱
公司包括转让探矿权在内的其他诉讼请求是正
确的。对于王林清在视频中反映最高法院领导
过问案件办理问题，联合调查组指出，最高法院
根据有关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
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有关规定，对凯奇莱案这
类重大复杂案件加强了审判管理和监督。

同时，调查显示，该案在审理中也存在一些问
题。一是在最高法院对该案第一次二审期间，陕西
省政府曾于2008年5月4日发出函件，对案件审理
提出意见，试图给最高法院正常审判活动施加影
响。二是最高法院审判管理不规范，存在超过法定
审理期限等问题。三是王林清违规接受当事人吃
请，帮助打探案情，其行为违反最高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落实廉政准则防止利益冲突的若干规定》等有
关规定。

联合调查组同时认定，最高法院关于“山西王
见刚与王永安纠纷案”的二审判决及再审结论实体
正确，但在经营利润的认定和计算上存在瑕疵。山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年3月对该案作出一审判
决，认定王见刚与王永安合伙关系成立，王永安构
成侵权，应给付王见刚3710余万元。王永安上诉

后，最高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王永安不服二审
判决，申请再审。最高法院于2014年5月决定提
起再审，由最高法院审监庭组成合议庭审理。
2015年8月，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经充分讨论研
究，决定维持原判，但至今未作出再审判决。联合
调查组经审查认定，山西省高院一审判决、最高法
院二审对该案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对双方合同性
质和效力的认定正确，但是在经营利润的认定与计
算上存在瑕疵。一、二审判决均以利润加本金的方
法计算王永安应返还的利润，违反了当事人的约
定。此外，一、二审判决均参照该案中合资各方签
订的《股金确认及分配方案》认定双方合作期间的
经营利润，依据不充分。

联合调查组对王林清视频反映的最高法院监
察局原副局级监察专员闫长林“干预办案”问题进
行了核查。闫长林，山西交城人，2014年 9月退
休。2012年“山西王见刚与王永安纠纷案”上诉到
最高法院后，当事人王永安找到其老乡闫长林帮忙
向王林清打招呼。闫长林通过民一庭有关领导联
系王林清，王林清带着案卷到闫长林办公室介绍相
关情况，闫长林请托王林清关照王永安，王林清明
确告诉闫长林说，王永安没理，没法作出有利于王
永安的判决。王林清多次表示，闫长林过问案件未
影响自己对此案的办理。鉴于闫长林的行为已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纪检监察机关已对其立案审查调
查。

联合调查组指出，该案二审判决后，王永安向
最高法院申请提起再审，最高法院启动再审的程序
完备，并无不当；随后，最高法院审委会决定维持原
判，但案件历时3年多未作出再审判决，违反了有
关审判纪律规定。

王林清是否受到“打击报复”问题

对于王林清在视频中反映最高法院监察局（以
下简称监察局）对其“打击报复”的问题，经调查不
属实。

关于王林清在视频中称“因讲课受到处理”的
问题，经联合调查组调查，王林清违纪问题是监察
局在对其他人员涉嫌违纪违法问题调查过程中带
出来的，起初并不是直接针对王林清进行调查；后
查明王林清存在违规参与营利性活动行为，最高法
院依规依纪对其作出的党纪政纪处分是恰当的。
具体事实是：

2014年3月，监察局对反映最高法院某直属单
位在举办培训班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核查，发现该单
位部门负责人陈某某违规和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
某某两人口头约定合作举办培训班，陈某某涉嫌侵
吞办班利润。2014年5月30日，监察局将相关涉
嫌犯罪线索移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

2014年6月下旬，监察局与最高法院机关参
与培训班授课的部分法官（包括王林清）谈话了解
情况，与王林清两次谈话时，王林清承认参与授
课，但否认与陈某某、郭某某有其他经济往来。6
月24日下午，王林清到达江苏沭阳入住智慧大厦
（并非视频中讲的“6 月 17 日”和“沭阳宾馆”），准
备次日上午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培训班授
课。

6月24日下午，郭某某、陈某某先后交代王
林清参与合作办班牟利问题，以及三人曾有串供
行为。考虑到监察局和东城区检察院与陈某某谈
话将在当晚结束，为防止陈某某与王林清再次串
供，监察局派2名工作人员赶赴江苏沭阳。当晚9
时左右，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沭阳县人民
法院负责同志将王林清从智慧大厦接到沭阳县人
民法院办公楼。出于安全考虑，沭阳县法院安排5
名法警到智慧大厦院内备勤，法警自始至终未与
王林清有过直接接触。当时，江苏省高院承办培
训班的多名工作人员在现场，均证明没有对王林
清采取强制措施。6月25日上午，监察局工作人
员将王林清带回北京过程中，沭阳县法院安排2
名法警着便装陪同，目的是保障途中安全，全程未
对王林清使用戒具。6月25日下午，监察局、东城
区检察院先后与王林清谈话，王林清承认有关事
实。谈话结束后，约晚7时左右，监察局安排王林
清回家休息。

监察局调查认定：2013年7月至12月，王林清

与郭某某、陈某某合作举办培训班4期，盈利共计
30余万元，王林清个人分得 11.3 万余元。2014
年 12 月，因王林清违规参与营利性活动，依据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有关规定，监察局
决定给予王林清记过处分。2015 年 4月，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最高法院
机关纪委决定给予王林清党内警告处分。王林
清在当时的检讨材料中表示：“郭某某之所以愿
意和我一起办班，甚至分给我三分之一的利润，
一方面是出于他自身经营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
考虑我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利用我成为他们
培训班的牌子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感谢组织
给了我一个自我纠正的机会，我将深刻铭记从此
事件中得到的教训，用一生去品味它的前因后
果，并用它去衡量要做的每一件事”。联合调查
组与王林清进行谈话核实时，王林清承认在视频
中反映的“打击报复”问题与客观事实不符，表示

“我现在知道了，监察局实际上是要调查陈某某
的，不是冲着我来的”。

同时，联合调查组通过调取有关案卷、会议记
录、有关参与办案人员工作笔记，证实闫长林未参
与王林清违纪案的调查工作；参与办案人员在与联
合调查组调查人员谈话中均证明，闫长林未向他们
打听过王违纪案情况。

关于王林清在视频中反映不推荐其参评“全国
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是对其“打击报复”的问
题，联合调查组调查认定不存在这一事实。实际
情况是：2016年 8月，最高法院政治部根据中央
组织部统一部署，在对干部档案进行全面审核
中，发现王林清档案中有16处涂改出生日期（均
将其出生日期从 1972 年 7 月改为 1974 年 7 月）。
同年10月29日，最高法院政治部给予王林清诫勉
的组织处理。王林清承认上述错误，表示接受和服
从组织处理。2016年10月31日，中国法学会研究
部就王林清参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征求
最高法院政治部意见。因王林清正在诫勉影响期
内，根据有关规定，最高法院政治部决定不推荐王
林清参评。联合调查组与王林清谈话核实时，王
林清承认“这次评选把我拿下来，也是事出有因，
并不是给我过不去”。

此前，2016年6月，最高法院政治部就王林清
参评第二届“首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征求意见，
监察局回复“同意推荐其参评”的意见。后王林清
获得“首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表明监察
局并未对王林清参评荣誉称号设置障碍。

对于网络热议的王林清未进入最高法院“员额
法官”序列问题，经联合调查组调查，2017年和
2018年，最高法院先后开展了两次员额法官遴选
工作。王林清所在的民一庭领导曾做过其思想工
作，动员其报名，但王林清均未报名。联合调查组
与王林清谈话核实时，王林清表示“因为当时我对
组织上取消我参加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
有些成见，所以没有报名”。

联合调查组于今年1月8日成立后，本着对党
中央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法律负责、对历史负责的
态度，严格依法依纪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在1个多
月时间里，联合调查组对包括王林清、赵发琦等在
内的相关人员逐一谈话，调取相关案卷，开展外围
调查核实，共进行谈话210余人次，调阅相关案卷
上百本，查询了大量相关信息；围绕社会关注的焦
点问题，对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程序
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论证；对监控录像设备和运
维数据等资料进行了认真核查，对有关笔录等案件
材料依法进行了鉴定；认真接听举报电话，接收举
报材料，接谈举报人，为最终查清事实、得出正确结
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撑。

联合调查组表示，对调查中发现的违纪违法犯
罪问题线索，已移交有关部门立案调查处理；对于
调查中发现的其他问题，联合调查组也责成有关责
任单位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同时，联合调查组建
议，最高法院对超过法定审理时限、承办人拖延执
行审判委员会决定、内部管理不规范、保密制度不
落实等问题认真整改，进一步加强司法责任制配套
制度建设，完善院长、庭长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明
确院长、庭长依法行使职权的边界和责任，确保司
法责任制落实到位，确保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维护
司法权威和公信力。

“凯奇莱案”卷宗丢失等问题调查结果公布

所谓“卷宗丢失”系王林清故意所为


